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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簡介主講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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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能瞭解法定傳染病分類及防治措施

能瞭解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與流程

能瞭解法定傳染病採集之檢體項目

能瞭解法定傳染病採集檢體之運送與保存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前言

傳染病防治法及法定傳染病介紹

傳染病通報流程

傳染病通報時限

傳染病檢體採集、運送與保存

結論



前言前言

我國傳染病防治在環境衛生條件改善、疫苗廣
泛接種、生活水準提升及防疫工作的積極推動
下，已有大幅的進步。過去幾年來，已陸續根
除天花、狂犬病、瘧疾、小兒麻痺等疫病。然
而，面對國際交流日趨頻繁，新興及再浮現的
傳染病日增，傳染病防治工作又再度面臨嚴峻
的考驗。

透過對法定傳染病與通報流程的認識，及早發
現傳染病的蹤跡，掌握防疫先機，期能避免傳
染病的散播。



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治法

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特制定本
法。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民國 98 年 01 月 07 日，共七章七十七條。



傳染病防治的意義傳染病防治的意義

傳染病傳播速度很快

傳染病並非病人本身的問題

傳染病所引起經濟損失



傳染病的防治與管理傳染病的防治與管理

管理傳染源

– 早期發現病人

– 早期診斷

– 傳染病報告

– 隔離

– 檢疫

– 群體篩檢與接觸者
的調查

– 早期治療

– 消毒

– 帶原者的管理

– 動物傳染原的管理



傳染病的防治與管理傳染病的防治與管理

截斷傳染途徑

– 對性傳染病、蟲媒傳染病、媒介傳染病控制
有效。

增加宿主抵抗力

– 預防接種。



傳染病監測之目的傳染病監測之目的

及早發現傳染病或傳染源

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防治傳染病流行

預防傳染病發生，維護民眾身體健康



101101年度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年度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
核基準核基準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行監測、通報
及防治措施

–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負
責傳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關連繫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負責傳
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關連繫-1

C：

– 1. 具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責人員
負責通報與聯繫事務。

– 2. 訂有院內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相關作業程
序，並有專責人員負責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
業務。(註：係指所有可能發生傳染之檢體
均須訂有包裝及運送標準作業流程，非僅針
對法定傳染病之檢體而言。 )

– 3. 傳染病通報之病例數均有統計並建檔，且
以網路方式進行傳染病通報。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負責傳
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關連繫-2

B：符合C 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 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3 套(含)以上者達

85%。

A：符合B 項，且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
套數3 套(含)以上者達90%。

註一：傳染病檢體不僅限於運送至衛生單位之疑似法定
傳染病檢體，包含一般外送進行微生物等檢驗之檢體。

註二：全年度未有傳染病檢體之運送醫院，仍應訂有傳
染病檢體包裝運送相關作業程序機制，且熟悉傳染病檢
體包裝運送作業流程。





傳染病分類傳染病分類
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列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
率、發生率及傳播速度等危害風險程度高低分類
之疾病：
– 第一類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等。

– 第二類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 第三類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 第四類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
監視疫情發生或施行防治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
群。

– 第五類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其傳染流行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立
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



傳染病分類與處置措施傳染病分類與處置措施
傳染病分類及防治措施
行政院衛生署民國99年9月9日署授疾字第0990001077號公告修
正，並自同日生效

類別 建議傳染病名稱 報告時限 病人處置措施 屍體處置

第一類

天花

鼠疫

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

狂犬病

炭疽病

H5N1流感

24小時
指定隔離治療
機構施行隔離
治療

24小時內
入殮並火

化



類別 建議傳染病名稱 報告時限 病人處置措施 屍體處置

第二類

白喉
傷寒
登革熱
流行性腦脊髓膜炎
副傷寒
小兒麻痺症
桿菌性痢疾
阿米巴性痢疾
瘧疾
麻疹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
炎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
菌感染症
漢他病毒症候群
霍亂
德國麻疹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屈公病
西尼羅熱
流行性斑疹傷寒

24小時

必要時，得於

指定隔離治療

機構施行隔離

治療

火化或報請地

方主管機關核

准後深埋



類別 建議傳染病名稱 報告時限 病人處置措施 屍體處置

第三類

百日咳

破傷風

日本腦炎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急性病毒性肝炎(除Ａ型外)

流行性腮腺炎

退伍軍人病

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梅毒

淋病

新生兒破傷風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漢生病(Hansen’s disease)

一週內
必要時，得於

指定隔離治療

機構施行隔離

治療

火化或報請地

方主管機關核

准後深埋

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24小時



遺體火化，火化溫

度須達攝氏1,000度
且持續30分鐘以上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離治療機構

施行隔離治療

類別 建議傳染病名稱 報告時限 病人處置措施 屍體處置

第四類

疱疹B病毒感染症

鉤端螺旋體病

類鼻疽

肉毒桿菌中毒

NDM-1腸道菌感染症

24小時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離治療機構

施行隔離治療

火化或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核准後深埋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Q熱

地方性斑疹傷寒

萊姆病

兔熱病

恙蟲病

水痘

貓抓病

弓形蟲感染症

流感併發重症

布氏桿菌病

一週內

庫賈氏病

一個月



類別 建議傳染病名稱 報告時限 病人處置措施 屍體處置

第五類

裂谷熱
馬堡病毒出血熱
黃熱病
伊波拉病毒出血熱
拉薩熱
新型冠狀病毒呼吸
道重症

24小時
指定隔離治療
機構施行隔離
治療

24小時內入殮
並火化



傳染病通報系統傳染病通報系統

1.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2.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3.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4.症狀監視通報系統

5.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

6.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結核病、負壓病床)
7.慢性傳染病追蹤管理-愛滋及漢生病子系統

8.諮詢篩檢線上檢核系統



傳染病通報管道傳染病通報管道

臨床（醫師）通報
– 醫院：主要通報嚴重或特殊之傳染病個案。

– 診所：主要通報門診非重症之傳染病個案。

– 衛生局工作人員每週至少與醫院聯繫一次，
建立緊密互動關係，並提醒醫院通報資料。

實驗室通報

其他疫情通報管道（民眾通報）：衛生局
設有24小時通報專線、傳真機、網路E-mail



傳染病檢體收集、運送、保存傳染病檢體收集、運送、保存



檢驗資訊檢驗資訊

1.檢體採檢

2.合約實驗室

3.生物安全

4.生物材料

5.感染性生物材料管理及傳染病病人檢體
採檢辦法

6.認可傳染病檢驗機構



防疫檢體採檢手冊防疫檢體採檢手冊第五版第五版



防疫檢體採檢手冊內容防疫檢體採檢手冊內容
序號 項目 章節 頁數

1 通則 1.1~1.7 P1

2 防疫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 2.1~2.8 P2~P44

3 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步驟 3.1~3.16 P45~P56

4 防疫檢體包裝及運送標準作業流程 4.1~4.6 P57~P66

5 防疫檢體運送箱內有檢體外溢或滲漏
之除污標準作業程序

- P67

6 防疫檢體運送箱之清消標準作業程序 - P67

7 防疫檢體送驗地點及檢驗天數一覽表 7.1~7.9 P67~P115

中文索引 P116~P117

英文索引 P118



通則通則 1.1.1.1.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傳染病病人檢體(傳染病防治法第13條，第46條)

– 「傳染病病人」包括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
及疑似傳染病之病人。

– 「檢體」包括傳染病病人之體液、分泌物、
排泄物與其他可能具傳染性物品，例如疑似
傳染病菌株、接觸者檢體、環境檢體。

傳染病檢驗機構(傳染病防治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

– 傳染病檢驗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
定、委託、認可之檢驗單位確定之。



通則通則 1.2.1.2.採檢者採檢者

傳染病病人檢體，由醫師採檢為原則；
接觸者檢體，由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採
檢；環境等檢體，由醫事人員或經採檢
相關訓練之人員採檢。採檢之實施，醫
事機構負責人應負督導之責；病人及有
關人員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傳染病防治

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



通則通則 1.3.1.3.採檢容器通則採檢容器通則

裝檢體之第一層容器為無菌、不滲漏容
器，容器外壁上註明個案資料，例如姓
名、採檢日期、檢體種類及條碼(bar-
code)。



1.4.1檢體採檢後，全血血瓶放置於常溫，抗凝固全血、
血清、組織等應立即放入低溫2-8ºC保存。檢驗後，應
保存至少3日，但經確認內含病原體或其抗體之血清或
血漿檢體，應保存至少1個月。分離培養之結核菌菌株
保存2年，其他病原培養物視個別需要訂定。

1.4.2經培養確認內含病原體檢體，如須繼續保存逾1個
月者，應置專責管理人員、保存之冷藏設備，應上鎖或
設有門禁管制，並有足供警示之文字、並製作保存清
單。另菌株或病毒等病原培養物之保存、使用或液棟
者，應經單位生物安全委員會(或專責人員)同意，始可
為之。若前項病原體屬第3級感染性生物材料(Risk 
Group3)以上者，應事先向疾病管制局辦理異動核備作
業。

通則通則 1.4.1.4.採檢保存通則採檢保存通則



通則通則 1.5. 1.5. 檢體運送時效及包裝通則檢體運送時效及包裝通則

檢體採檢後立即送驗，可得到最佳檢驗
結果。一般臨床檢體運送規定自採檢次
日起至實驗室收件日不得超過3日，菌株
不得超過10日，結核菌臨床檢體(24小時
內)及菌株均應盡速送達實驗室。包裝以
3層包裝為原則，檢體包裝區分為A類感
染性物質、B類感染性物質、 一般檢體
等三種。



通則通則 1.6.1.6.檢驗報告與檢驗時效檢驗報告與檢驗時效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6條第1項第2款
及「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構管理辦法」
第8條規定所有法定傳染病檢驗報告均應
依本手冊所訂之時效完成檢驗，並於本
局傳染病通報系統輸入檢驗結果，以確
保後續防疫工作執行。



通則通則 1.7.1.7.經確認含有病原體之陽性檢經確認含有病原體之陽性檢

體或病原培養物外送處理通則體或病原培養物外送處理通則

傳染病病人檢體經鑑定確認含有某病原體或
其培養物(菌株、病毒株等)，如需外送其他
單位實驗室進行病原體(或基因)分型或抗藥
性試驗時，應依「感染性生物材料管理及傳
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經雙方生物安全
委員會(或專責人員)同意，始可為之。若前
項病原體屬第3級感染性生物材料(Risk 
Group3)以上者，應事先向疾病管制局辦理
異動核備作業。





防疫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防疫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

明訂各類法定傳染病項目之檢體種類、採檢目
的、採檢時間、採檢量及規定、送驗方式與注
意事項。



防疫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防疫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
2.82.8備註備註

2.8.1檢體容器外面應含個案資料(姓名、條碼、
檢體種類、採檢日期)，以利辨識。

2.8.2收集糞便、嘔吐物、環境檢體、血清等檢
體容器(或試管)，須為無菌、硬質、耐撞之材
質，並以封口膜(paraffin)密封避免滲漏。

2.8.3採血應盡量保持無菌，避免溶血。在血液
凝固後(約採血30分鐘後)，分離血清。血清檢
體物加熱處理，勿添加任何添加物。



檢體小瓶檢體小瓶

2.8.4收集適量檢體之檢體小
瓶，請使用無菌螺旋蓋血清
瓶(透明塑膠材質，螺旋蓋
內含o-ring)，避免檢體滲
漏，如圖，結核菌株菌液運
送請使用本檢體小瓶。



病毒專用採檢拭子病毒專用採檢拭子

2.8.5病毒性傳染病使用病毒專用採檢拭子，包
裝內容物為棉棒1根，試管1根。取出(圖A) 棉
棒，擦拭患部後，再插回試管內送驗(圖B) 。



百日咳專用採檢拭子百日咳專用採檢拭子

百日咳採檢專用拭子(圖A)及百日咳專用PCR
拭子(圖B)。



細菌專用採檢器細菌專用採檢器

其他細菌性傳染病使用細菌專用採檢器，放入
Cary-Blair保存輸送培養基之檢體，必須插入
管內培養基半流動層內(圖B)，並蓋緊蓋子。



血液培養瓶與抗凝固全血檢體試管血液培養瓶與抗凝固全血檢體試管
全血檢體放置於血瓶做
血液培養

抗凝固全血檢體，用於
病毒、立克次體培養及
瘧原蟲檢測

(A)含肝素抗凝劑 (B)含EDTA抗凝劑



血液與尿液檢體試管血液與尿液檢體試管

血清檢體 尿液檢體

無菌15mL離心管

(A)無菌真空試管 (B)檢體小瓶



糞便採檢瓶與直腸拭子、容器糞便採檢瓶與直腸拭子、容器

糞便檢體及直腸拭子檢體

(A)一般糞便採檢瓶(B)病毒拭子 (C)細菌拭子(D)急性無力肢體麻痺病專用糞便氣
密塑膠容器。



無菌試管與痰液檢體管盒無菌試管與痰液檢體管盒

腦脊髓液 痰液檢體

氣密無菌小試管

TB專用50mL痰管 抽痰用之痰管 一般痰盒



鼻與咽喉病毒、細菌檢體拭子鼻與咽喉病毒、細菌檢體拭子

鼻及咽喉擦拭液檢體，適用於流感、白喉、麻
疹等。

(A)病毒拭子 (B)細菌拭子



不良檢體判定標準不良檢體判定標準
收件檢體狀況 檢體狀況不良之標準

無送驗單 無紙本送驗單。

送驗檢體種類不符 未依防疫檢體採檢手冊規定採檢檢體。

未黏貼Bar-code 送驗時檢體或送驗單未黏貼Bar-code。

運送溫度不合規定 運送檢體未依規定放置適合溫度。(低溫檢體超過8°C)

檢體量不足 未依防疫檢體採檢手冊規定採檢體量。

檢體容器破損或滲漏 檢體漏出及容器破損。

檢驗送驗時效不當 臨床檢體採檢次日起超過3日；菌株超過10日。

送驗資料不完整 檢體容器未標示病患姓名、條碼、檢體種類、採檢日期
及檢體送驗單填寫不完整。

未完成送驗單登錄 檢體收件時未登錄於傳染病通報系統。

採檢容器不正確 使用錯誤採檢容器。

檢體件數與送驗單不符 檢體數量與送驗單不符。



結論結論

傳染病病人檢體送驗品質之良窳(ㄩˇ)，
攸關檢驗結果正確性，且直接影響傳染
病病人診治及後續之傳染病防治工作。

落實執行法定傳染病通報流程與時效，
使傳染病個案疫情能及早發現，掌握防
疫先機，避免傳染病的散播，增進全民
之福祉。



課程結束課程結束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